
各二级学院：

按照《创新创业学分认定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佛科院教

〔2017〕58 号）（下称《管理办法》）规定，结合近年来我校

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置换工作的开展情况，现就进一步规范普通全

日制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置换工作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受理对象

在校期间所取得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已超出人才培养方案规

定应修部分、且经二级学院评审同意给予置换的普通全日制本科

在校生。

二、受理时间

教务处集中受理时间为每学期第 4 周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二级学院应按照《管理办法》组织开展学分置换并按以下

要求做好相关工作：

（一）核算截止日期

学生申请置换的学分按照“到梦空间”系统生成的第二课堂

成绩单为准，核算日期截止至受理当学期第 1 周。

（二）课程学分置换范围和规定

1.学生在校期间取得的创新创业学分超过毕业要求规定的2

个创新创业学分时，可申请置换当学期或顺延后续学期以下范围

的课程学分：

（1）校级公选课；

（2）创新创业课；



（3）专业教育类课程中的任选课。

2.学生创业休学期间获得的创新创业学分超过毕业要求规

定的 2 个创新创业学分时，可申请置换“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”

学分（即拓展学分），或休学学期以下范围的课程学分，但置换

的总学分数不得多于当学期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教学课程计划

总学分的一半：

（1）校级公选课；

（2）创新创业课。

3.创新创业学分不得置换以下范围的课程学分：

（1）专业主干（核心）课；

（2）专业教育类限选课、必修课；

（3）已修课程（含挂科课程）。

（三）课程学分置换流程

1.学生须于每学期第 3 周周一前向所在学院教务办提出学

分置换申请并上交第二课堂成绩单（学分版）。

2.二级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评审专家组根据《管理办法》进行

评审认定，确定所置换课程并给出百分制成绩；教务办根据认定

结果填写《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学分置换信息汇总表》（见

附件），并于每学期第 3 周周五前将纸质版交至教务处学务与学

籍科（电子版通过 OA 发送至学务与学籍科庄老师处）。

3.教务处于每学期第 4 周公布学分置换结果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组织学分置换时须认真审核材料的真实性，

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以考试作弊处理；

（二）学分置换相关材料由各二级学院建档留存；

（三）本通知若有未详尽之处，遵照《管理规定》执行。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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